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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山市关于规范燃气便民服务部设置
的实施意见

随着我市城镇化程度越来越高，适合设置瓶装液化气供应

站的地点选择越来越困难，现有的合法供应站数量严重不足，

供应保障能力远远满足不了市场需求，以致大量无证经营点占

据市场，严重影响我市瓶装液化气供应市场秩序和供气安全。

为确保市场稳定供应，满足市民用气需求，急需在全市设置一

批燃气便民服务部，以弥补我市瓶装液化气供应站点的不足，

保障市场供应。依据《城镇燃气管理条例》《广东省燃气管理条

例》《中山市燃气管理实施细则》《液化石油气供应工程设计规

范》等文件规定，现就我市规范燃气便民服务部设置提出如下

意见：

一、燃气便民服务部的概念

燃气便民服务部是指参照《液化石油气供应工程设计规范》

（GB51142—2015）对 III类瓶装液化石油气供应站的要求设置，

控制气瓶总容积，且晚间不得存放实瓶的燃气经营场所。

二、燃气便民服务部的设置

（一）燃气便民服务部必须由取得燃气经营许可证的瓶装

液化气经营企业直接设置和管理，其安全、质量、服务等管理

应纳入燃气企业的安全和经营管理体系。

（二）瓶装液化气经营企业设置燃气便民服务部总量不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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过300间，选址应符合以下要求：

1．与周边已取得燃气经营许可标识或规划建设的瓶装液化

气Ⅲ类供应站的距离不小于500米；

2．与周边已取得燃气经营许可标识或规划建设的瓶装液化

气Ⅱ类供应站的距离不小于1000米；

3．与周边已取得燃气经营许可标识或规划建设的瓶装液化

气Ⅰ类供应站的距离不小于1500米；

（三）燃气便民服务部不得设置在居民住宅内，并应满足

以下要求：

1．瓶库应设在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或钢结构建筑物内，墙

体为不燃烧实体墙，地面面层为撞击时不发生火花的面层；

２．瓶库可设置在与建筑物（住宅、重要公共建筑和高层

民用建筑除外）外墙毗连的单层专用房间；

３．瓶库应通风良好，使用面积不得小于15平方米，高度

不得低于2.8米，并设有直通室外的门；

４．瓶库与其他房间相邻的墙应为无门、窗洞口的防火墙；

５．瓶库的上层和相邻房间及上层应是非明火、散发火花

地点，且无人居住；

６．瓶库不得使用开关时会产生火花的门。

（四）燃气便民服务部应设置醒目的禁火、禁烟标志，悬

挂全市统一规格的安全标牌和根据便民服务部的门面大小设置

的蓝底白字的“×××燃气便民服务部”招牌，招牌上应注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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供气企业名称，服务电话、投诉电话。并配置以下安全设施：

1．应配置不少于2具8kg干粉灭火器；

2．照明灯具和开关等电器设备应采用防爆型；

3．应配置燃气浓度检测报警器；

4．应在瓶库位置安装防爆型高清视频监控装置，并通过宽

带网络接入所属企业集中监控和录像存储，存储时间不少于2个

月。同时，预留与住房城乡建设局监管系统的接口，便于进行

监控。

三、燃气便民服务部的营运管理要求

（一）燃气便民服务部应当将营业执照、安全管理制度、

操作规程、从业人员岗位信息以及所属瓶装液化气经营企业的

《燃气经营许可证》复印件和燃气便民服务部报备证明悬挂在

经营场所的明显位置。

（二）燃气便民服务部应当配备经专业培训且考核合格的1

名安全负责人和不少于1名送气人员，其中安全负责人应当由所

属企业直接任命。

（三）燃气便民服务部一次性存放实瓶总容积不得超过

0.714m3（相当于15kg 钢瓶实瓶数不得超过20瓶），每天21︰00

时至次日凌晨6︰00时，便民服务部内不得存放实瓶。

（四）燃气便民服务部内所有工作人员上班时间应穿戴防

静电服装和鞋，在作业过程中严禁砸、滚、碰、摔钢瓶和从事

其他危及燃气安全的行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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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燃气便民服务部所配灭火器、燃气浓度检测报警器、

防爆电器、称量衡器应按规定检测或更新。

四、燃气便民服务部的报备

（一）瓶装液化气经营企业在设置燃气便民服务部后，应

当在15日内将燃气便民服务部的名称、地址、安全负责人姓名、

联系电话等信息向市住房城乡建设局报备，报备有效期限为二

年。

（二）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将设立的燃气便民服务部载入燃

气便民服务部站点名录进行统一管理，并将便民服务部的相关

资料抄送便民服务部所在镇区住房城乡建设部门，协同加强监

管。

（三）燃气便民服务部的管理模式如有新规定的，按照新

规定执行。

五、燃气便民服务部的监督管理

（一）各镇区住房城乡建设部门根据市事权下放管理制度

依法负责辖区内燃气便民服务部的监督管理。

（二）各镇区住房城乡建设部门对所属辖区内已投入使用

的燃气便民服务部，实施每季度至少1次全面检查，对不符合燃

气便民服务部设置或营运管理要求的，责令燃气便民服务部所

属的瓶装液化气经营企业限期整改，逾期不改正或者无法整改

的，应报告市住房城乡建设局，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将其移出燃

气便民服务部站点名录，并收回燃气便民服务部的报备证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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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各瓶装液化气经营企业应当严格按照本意见要求开

展燃气便民服务部的设置工作。

（二）各瓶装液化气经营企业是所设燃气便民服务部的责

任主体，应当按照燃气便民服务部的营运管理要求对所设置的

燃气便民服务部实行严格管理，确保其守法经营、规范经营和安

全经营。

（三）市、镇（区）两级的住房城乡建设部门应按照各自职责，

加强对燃气便民服务部的监督管理，确保规范、有序、安全经营。

七、附则

本意见自发布之日起实施，有效期五年。相关法律、政策

依据变化或有效期届满，依据实施情况依法评估修订。


